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建議修訂《吸煙(公眾生)條例》 

 

引言 

  我們計劃修訂法例，保障市民在室內工作間╱公眾場

所免受二手煙影響，加強管制煙草產品的廣告和推廣，以及

推行更有效的執法措施。本文件旨向委員滙報上述計劃的詳

情。 

 
 
問題 

2.  自《吸煙(公眾生)條例》(《條例》)在一九九七年修

訂後，社會人士不斷要求更嚴格管制煙草產品的使用和推

廣。在很多食肆，非吸煙人士吸入二手煙的情況仍然常見。

擴大法定禁煙區以保障在職人士免受二手煙影響，已是刻不

容緩。另外，我們發現《條例》中若干有關煙草廣告和推廣

的條文一直遭人設法規避，而沒有明確條文授權衞生署控煙

辦公室執行《條例》的規定，亦對執法工作構成障礙。 

 

近期發展 

3.  二零零一年年中的諮詢工作完成後，反吸煙人士、醫

護界和大部分市民都不斷促請政府在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場

所實施禁煙。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

關“加快在辦公室、食肆和室內公眾地方實施全面禁煙”的

動議獲得大比數通過。在國際方面，世界生組織(世)在

二零零三年五月通過《國際控煙框架公約》1，加速了全球各

                                                 
1  《 控 煙 框 架 公 約 》 是 一 條 國 際 公 約 ， 目 的 是 減 少 世 界 各 地 因 煙 草 所 引

致 的 死 亡 和 疾 病 。 公 約 締 約 國 必 須 建 立 確 保 室 內 空 氣 清 新 的 機 制 ， 並

對 煙 草 的 廣 告 和 推 廣 施 加 限 制 。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已

有 1 6 8 個 國 家 和 4 8 個 世 成 員 國 分 別 簽 署 和 確 認 公 約。公 約 將 於 二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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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緊控煙法例的工作。 

 

4.  吸煙及吸入二手煙會損害健康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了

回應社會近期的意見和配合國際趨勢，我們將在 2005年上半

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藉此處理下文第 5至 17

段提及的實質問題。 

 

 

建議修訂內容 

擴大法定禁煙區 

5.  根據現行法例，某些室內公眾場所，如電影院、購物

商場、超級巿場、銀行和百貨公司，均禁止吸煙。我們建議

把法定禁煙範圍擴大，以涵蓋下文第 6至 9段所闡述的處所

和地方。 

 

 

                                                                                                                                           

食肆、酒吧和卡拉 OK 

6.  根據現行條例，法定禁煙規定不適用於少於 200個座

位的食肆。室內座位超過 200個的食肆，須最少把三分一的

面積劃為禁煙區。事實上，由於二手煙會從吸煙區擴散至禁

煙區，這項規定無法有效保障食肆的顧客和員工免受二手煙

影響，而且在執行上亦對食肆管理層造成不便，以及導致吸

煙者與非吸煙者發生衝突。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建議修訂

《條例》，規定所有持牌食肆的室內地方，不論其面積及座

位數目，一律禁止吸煙。禁煙規定亦適用於酒吧和卡拉 OK，

實際上這類場所大多數已獲發食肆牌照。 

教育和福利機構 

7.  《條例》現時規定學校、大學或專上學院的校長可把

學校校舍定為禁煙區。為締造無煙的學習環境和遏止青少年

 
零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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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問題，我們計劃修訂《條例》，規定所有幼兒中心、幼

稚園、中小學的室內和室外地方，以及大學和專上學院的室

內地方，一律禁止吸煙。 

 

8.  目前《條例》並沒有規定在持牌╱註冊安老院和護養

院內禁止吸煙。我們在徵詢發牌當局的意見後，建議把這類

持牌處所的室內範圍列為《條例》下的法定禁煙區，以保障

處所內的病人、住宿者、長者和員工的健康。 

 

室內工作間 / 公眾場所 

9.  現時並沒有法例全面管制在工作間及公眾場所吸

煙。政府統計處在二零零一年進行的統計調查結果顯示，有

超過 70萬名於室內處所工作的人士受到二手煙的影響。為改

善這個情況，我們計劃修訂《條例》，在全港所有室內工作

間和公眾場所實施禁煙。為配合這項修訂，我們建議參照以

下方式界定室內工作間及公眾場所。  

 

“工作間指有人受僱用或聘用在其內工作的地方，不論
該工作是否涉及報酬”。 
 

 

“公眾場所指公眾有權進入或獲准進入的地方，不論是
憑付費或其他方式。” 

“除非某地方有天花或上蓋覆蓋，以及是完全或大部分
圍封（門口和其他可予關閉的開口除外），否則不屬於室
內地方。” 

 

煙草產品的廣告及推廣 

煙草廣告的展示 

10.  根據現行條例，除持牌小販攤檔及聘用不超過兩名僱

員的零售店鋪外，展示煙草廣告乃屬違法。我們留意到以上

的豁免有被濫用的情況，例如現時有不少煙草廣告展示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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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煙草產品的小型零售攤擋，而本港各處的小型店舖亦可以

看到很多大型煙草廣告燈箱。為杜絶這些不良的現象，我們

建議修訂《條例》，撤銷目前適用於持牌小販攤檔及聘用兩

名或以下僱員的零售店舖的豁免條款。 

 

價格板及價格標記 

11.  現時價格板(超過一種煙草牌子)及價格標記(只有一

種煙草牌子)可在售賣煙草產品的處所內合法展示。《條例》

規定價格板的面積不得超過 2 000 平方厘米，但價格標記的

面積則沒有限制。為防止價格板╱標記被用作某些牌子煙草

產品的宣傳工具，我們計劃修訂《條例》，限制價格板的面

積不得超過 1 500平方厘米，而價格標記的面積則不得超過

50平方厘米。 

 

 

煙草產品與其他產品一併售賣 

12.  現行法例規定，在售賣煙草產品時，不可與任何禮

物，或可以換取禮物的任何憑證、印花或彩票一併發售。我

們曾接獲投訴，指煙草產品與非煙草產品(如手錶或打火機)

一併售賣，而這些非煙草商品的換購價都遠低於市價。為杜

絕這些促銷煙草產品的商業手法，我們建議修訂《條例》，

規定煙草產品不得與任何其他商品一併售賣，不論該商品是

否收費。 

煙草贊助 

13.  現時，凡在任何受贊助活動中展示煙草牌子名稱，都

會被視為煙草廣告而屬違法。然而，假如在受贊助活動中展

示煙草產品牌子的名稱同時包含另一種非煙草產品，而且沒

有提及與“吸煙”、“香煙”或與其他煙草產品有關的字

眼，則該贊助及其宣傳品都不會被視作煙草廣告。我們留意

到在一些由煙草及非煙草產品聯合贊助的活動中，宣傳品上

煙草產品的牌子名稱遠較非煙草產品的名稱顯眼。因此，我

們建議修訂《條例》，禁止使用煙草產品的牌子名稱，除非

該名稱顯然及純粹是代表某種非煙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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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產品的包裝及標籤 

健康忠告 

14.  根據現行條例，香煙封包上的健康忠告須符合規定的

大小和載有法定的健康忠告字句，以及香煙的焦油和尼古丁

含量。為加強忠告的視覺和阻嚇效果，我們計劃在《條例》

中引入明確的條文，讓政府當局訂明包含圖片及圖象內容的

法定健康信息。我們亦建議把法定健康信息的最少面積，增

至煙草產品封包／盛器最大表面面積的一半，以符合國際做

法。 

 

誤導的描述 

15.  目前任何煙草產品的包裝上均准許使用 “醇”和 

“焦油含量低” 等描述，但沒有科學證據顯示，印有這些

描述的產品對吸煙者的健康造成較少損害。相反，這些描述

可能製造假象，讓吸煙者以為有關煙草產品較其他產品所造

成的損害較少，從而把煙草物質更深地吸進體內，並增加每

天的吸食量。為配合國際做法，我們建議修訂《條例》，禁

止所有煙草產品的包裝上出現“醇”、 “特醇” 、“焦油

含量低” 、“低焦油”或其他可造成同樣誤導效果的字眼。 

 

執法 

16.  目前，《條例》由數個政府部門負責執行，包括警務

處、香港海關及海事處。此外，法定禁煙區的管理人亦獲授

權執法。二零零一年二月，衞生署成立了控煙辦公室，負責

加強和統籌政府的控煙工作。不過，現時控煙辦公室職員並

沒有法定權力採取檢控行動。為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我們建

議在《條例》中加入條文，授權控煙辦公室的職員可以就《條

例》的現有罪行，以及上述建議修訂所涵蓋的新罪行 2進行

                                                 
2   控 煙 辦 公 室 的 職 責 範 圍 不 包 括《 條 例 》第 I I I 部 關 於 售 賣 煙 草 產 品 的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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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我們亦建議賦予控煙辦公室一般執法所需的權力，例

如進入場所、調查、採樣和沒收的權力。 

 
17.  我們相信單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完全遏止《條例》

所涵蓋的吸煙罪行。為了有效處理與吸煙有關的投訴和盡快

清除二手煙對其他人的滋擾，法定禁煙區的管理人一旦發現

或獲知有人吸煙，應即時採取行動，如要求該人將燃着的香

煙弄熄。因此，我們建議把現有法定禁煙區管理人所獲得的

執法權力，也賦予新法定禁煙區(如室內工作間、學校、食肆

及酒吧)的管理人。如處所管理人在執行禁煙規定時遇到困

難，可記錄涉嫌罪行的詳情(如吸煙者姓名及身份證／護照編

號)，並把個案轉交控煙辦公室跟進。 

 

特別安排及過渡性條文 

18.  我們認為修訂條例草案應設有適當的過渡性條文，以

便業界和公眾遵守新的法例規定。有關各項修訂的擬議寬限

期概要已載於附件。在適應期內，我們會向有關社羣和行業

宣傳新法例的規定，並提供所需訓練和援助，確保有關人士

能遵守法定要求。 

 

19.  儘管非住宅樓宇內的大部分室內地方會受建議所規

限而須強制實施禁煙，基於人權、私隱和可執行性等因素，

擬議的室內工作間定義將不包括某些地方。這些地方包括私

人寓所、員工宿舍、旅館客房/套房等作居住用的地方 4、公

共行人道／行車道、興建中的樓宇、懲教所及機場客運樓的

吸煙間、商營浴室和麻雀館。 

 

20.  本港飲食業場所的顧客和員工為數眾多，從保障公眾

健康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這些場所的室內範圍不應豁免禁

                                                                                                                                            
法 工 作 ，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將 繼 續 由 香 港 海 關 負 責 。  

4  禁 煙 規 定 將 適 用 於 旅 館 內 的 所 有 室 內 地 方 (客 房 和 員 工 宿 舍 除 外 )。 不
過 ， 酒 店 範 圍 內 所 有 室 外 地 方 則 容 許 吸 煙 ， 這 些 地 方 包 括 露 天 泳 池 、

休 憩 處 、 遊 樂 場 、 餐 廳 ／ 酒 吧 的 露 天 座 位 、 天 台 、 非 密 封 式 的 廊 道 ／

走 廊 、 露 台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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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考慮到飲食業提出的合理訴求 5，我們建議給予持牌食

肆和酒吧 12個月的較長適應期。我們認為有關過渡安排應同

樣適用於各種食肆，以免破壞公平競爭的環境。為食肆和酒

吧而設的適應期應同樣適用於卡拉 OK和的士高，在法律上

這類場所大多是持牌食肆。 

 

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 

21.  上述的法例修訂計劃會惠及全港市民，既可讓公眾減

少吸入二手煙，又可防止青少年吸第一口煙。有關擴大法定

禁煙區的建議會推動吸煙者戒煙，有助減低本港的吸煙率。

目前，治療與吸煙有關疾病的醫療開支估計每年高達 9億

元，在落實擬議的法例修訂後，有關開支可望減少。 

 

社區參與 

22.  要順利落實修例建議，市民的持續支持是至為重要

的。在未來數月，我們會通過宣傳和教育工作，繼續提高市

民對吸煙和吸二手煙的禍害和代價的認知。我們會與香港吸

煙與健康委員會、非政府機構和地區組織緊密合作，向全港

市民傳達反吸煙信息。 

 

結語 

23.  請委員就本文件所載的修例建議提出意見。 

 

 

生福利及食物局 

衞生署 

二零零五年一月 

                                                 
5   曾 有 人 指 稱 全 面 禁 煙 會 對 餐 飲 業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整 體 來 說 ， 這 些 指 稱
與 已 執 行 類 似 禁 煙 規 定 的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例 如 紐 約 、 加 州 和 愛 爾 蘭 )
的 實 際 經 驗 不 符 。 我 們 相 信 只 要 把 豁 免 安 排 和 不 同 待 遇 的 做 法 減 至 最

少 ， 禁 煙 規 定 不 足 以 扭 曲 餐 飲 業 內 的 競 爭 格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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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吸煙（公眾生）條例》各項修訂所定的擬議寬限期 

修訂性質 法例修訂 擬議寬限期 

z 在所有食肆、酒吧和卡拉

OK禁止吸煙 

1 年 

z 在所有幼兒中心、幼稚

園、中小學的室內及室外

地方，以及大學、專上學

院、安老院和護養院的室

內場所一律禁止吸煙 

3個月 

擴大法定禁

煙區 

z 在其他室內工作間及公眾

場所禁止吸煙 

6個月 

z 撤銷有關持牌小販攤檔及

聘用兩名或以下僱員的零

售店鋪可展示煙草廣告的

豁免條款 

1 年 

z 限制價格板的面積不得超

過 1 500平方厘米，而價格

標記的面積則不得超過

50平方厘米 

3個月 

z 規定煙草產品不能與任何

其他商品一併售賣 

3個月 

煙草產品的

廣告及推廣 

z 進一步限制在任何受贊助

活動中使用煙草產品的牌

子名稱 

3個月 

煙草產品的

包裝 

z 引入條文，讓政府當局訂

明煙草產品封包須印有的

圖片及圖象性健康忠告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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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把法定健康忠告的最少面

積，增至煙草產品封包╱

盛器的最大表面面積的一

半 

 

z 禁止煙草產品的封包╱盛

器出現“醇”、“特醇”

或其他暗示有關煙草產品

比其他煙草產品對健康造

成較少損害的字眼 

 

z 授權控煙辦公室職員就

《條例》(第 III 部除外)

的現有及新訂罪行提出檢

控 

3 個月 執法 

z 向新的法定禁煙區管理人

賦予現有禁煙區管理人擁

有的執法權力 

與適用於有關

禁煙區的寬限

期一樣 

 

* 所有寬限期均自修訂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當日起計算。 


